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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7_AC_AC

_E4_B8_83_E5_B1_8A_E5_c36_326811.htm （１９８８年４月

１３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七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海南经济

特区的议案，决定：一、 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二、 

授权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海南经济特

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国家有关法律、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关决定和国务院有关行政法规的原

则制定法规，在海南经济特区实施，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附：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建立海

南经济特区的议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１９８７

年８月２４日，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已

经人大常委会审议提请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议决。海南建省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必须大力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逐步建立具

有海南特色的产业结构。海南经济建设，要积极吸收利用外

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面向国际市场，拓展对外贸易，发

展外向型经济，在国际大循环中加快经济的发展。 为此，建

议： （一）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

新的经济管理体制。 （二）为了使海南经济特区的经济管理

充分适应开发建设的需要，授权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令和政策规定，按照海

南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工作需要，制定特区的各项单行经

济法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请审议决定。 国务院代总理 李鹏 １９８８年３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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